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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国营企业拥有

的固定资产不下5，000亿元，

每年要提取固定 资 产 折 旧

200 多亿 元。正确认识折旧

基金的性质，充分发挥折旧

基金的作用，对于搞好技术

改造，提高经济效益，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就这

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

马克思曾经说过： “折

旧基金，即补偿固定资本磨

损基金，同时也就是积累基

金。”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句

话？我认为，折旧基金， 从

根本上讲， 是补偿基金。很

明显， 如果不对生产过程中

劳动资料的有形和无形损耗

进行补偿， 简单再生产就不

能正常进行，折大再生产就

无从谈起。从理论上讲，这

种补偿，当然是对固定资产

简单再生产的补偿。然而，

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只是

一个抽象，简单再生产是包

含在扩大再生产之中的， 很

难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

产截然划分清楚。因此，我

们不能机械地把固定资产简

单再生产的补偿理解为规模

不变的补偿。马克思讲得很

清楚： “固定资本价值中这

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 可以

用来扩大企 业，或 改 良 机

器，以提高 机 器 效 率。这

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

间，就要进行再生产，并且

从社会的观点看， 是规模扩

大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

扩大了，就是外延上扩大；

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

就是内含上扩大。这种规模

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引起的，而是由从固定资本本 体 分出来，以货币形式

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 大的同一种

固定资本而引起的。”折旧基金不同 于 流 动 资金，

它的周转时间长， 从固定资产进入 生产过程开始到报

废时止，一般需要十儿年或二十几 年的时间。这段时

间，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固定

资产价值的降低等因素，用原有价值进行更新后的固

定资产，无论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都会比原来的要

大，甚至要大很多。所以，我认为，折旧基金作为补

偿基金，它本身可以带来生产规 模的扩大。它的补偿

是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中进行的。

为什么说折旧基金 “同时也就是积累基金”？我

认为，这里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是，通过 对固定资产

损耗的不断补偿，带来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生产

规模的不断扩大，就意味着积累的增 加。二是，固定

资产从 “进入生产过程 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

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 或 再 生 产 时 为

止”，需要有一 个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它

的价值逐渐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折旧 基金就是根据

这种 “逐渐转移”的特点，按照固定资产的 平均使用

年限逐年逐月提取的，提取的这部分资金必须到了固

定资产非补偿不可的时候才 使用。这样，固定资产从

投入生产到补偿，其价值转移有一个货币沉 淀 的 时

间。在这个时间内，折旧基金是 可以用于新的固定资

产投资的，即可用于基本 建设投资。如 果有 钱 不 利

用，对资金也是一个浪费。但折旧基金作为积 累基金，

和剩余产品价值之用作积累基金是不同的。折旧 基金

作为积累基金，用于新的固定资产 投资是有条件的，

是相对的。它必须遵守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 在首

先满足当年固定资产补偿需要的前提下，多余的部分

才能用于新的固定资产 投资；二是被用于基本建设的

折旧基金，一定要以满足固定资产补偿的 需 要 为 准

则，保证返还。就是说，折旧基金作为补偿基金，是

绝对的，无条件的；折旧基金用于安排基本建设那样

的积累基金，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总之，折旧基金，无论作为补偿基金使用，还是

作为积累基金使用，它都可以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

都可以增加积累，都包含有积累基金的意思。过去，

我们没有看到补偿也可以 扩大生产，而只看到用于基

本建设的部分才可以扩大生产，这应该说是认识上的

一种片面性。由于这种认识上的片面 性，在实际工作

中才出现轻更新改造、重基本建设，使大量折旧基金

被用于基本建设，因而影响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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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些企业的设备长期 “带病运转”，影响生产的发

展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二）

当前，对折旧基金的使用，在认识上 存在两种倾

向：一是在强调折旧基金是补偿基金的 时候，忽略了

折旧基金的社会性，忽略了折旧基金是构成社 会化大

生产中的一个生产 要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须

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制约；他们不是把国

营企业的折旧基金看作是国营企业总体 在生产过程中

劳动资料消耗的补偿，而 是把它看作是单个企业固定

资产损耗的绝对补偿。把折旧基金作为补偿基金所具

有的绝对性，理解为对单个企业固定资产补偿的绝对

性。因而主张，把折旧基金全部留归企业自行支配，

并提出种种理由，反对财政集中一部分折旧基金 进行

统一分配，调剂使用。这实际 上，也是把在社会主义

计划指导下的国营企业的相对独立性，看成了 绝对的

独立性。如果按照这样的主张办事，把折旧基金全部

留归企业自行支配，那么，全 国几十万个国营企业，

有的企业生产要大发展，有的企业要限产，有的甚至

要停产，这就很难按照国家计划和国家的经济技术改

造政策来进行宏观控 制。显 然，这种把折旧基金全部

留归企业自行支配的主张，是不符合全局利益的，是

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在实际 工作中也

是行不通的。

另一种倾向是，强调折旧基金是积累基金用于基

本建设的时候，忽略了这种积累 基 金 的 相对性和返

还性。有的不是首先考虑固定资产补偿的资金需要，

而是任意把折旧基金安排用于基本建设，甚至把 应该

用于生产设施的补偿基金，也挪用来搞非生产 性基本

建设，如修建职工宿舍和食堂等。因而使一些企业的

固定资产更新改 造没有资金保证，使不少 生 产 设 备

“带病运转”，影响生产。至于折旧基金被用于基本

建设之后必须返还的问题，有的根本就没有作返还的

考 虑。 这个问题，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不引

起重视，长此下去，将来用于固定资产补偿的资金，

就将越来越少，从长远的技术改造看，这对生产发展

是很不利的。这是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和二十年 宏伟

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大问题。

讲到折旧基金的返还问题，我觉得目前的折旧基

金分配办法，也需要研究改进。目前园营企业的折旧

基金，采取国家财政集中30% ，企业主管部门集中 20

% ，企业留用 50% 的办法。从返还的观点看问题，国

家财政集中的30% ，即使全部暂 时用于基本建设，它

还可以从财政支出中安排返还。企业留 用 的 折 旧 基

金，川于基本建设的部分如果 限 制 在一 定的数量以

内，它也可以用生产发展基金来返还。唯独 企业主管

部门掌握的20 % ，如果不是全部用于 企业间的固定资

产的更新改造，而将一部或全部用于基本建设，那就

得不到资金返还。因此，应该明确规定，企业主管部

门集中的这部分折 旧 基金，不得用于基本建设，只能

用于调剂企业之间固定资产的补偿。否则，就 会 使折

旧基金的完整性受到侵犯。

（三）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固定资产的增加，每年提取折

旧基金的数额也越来越 多。管好用好这笔相当可观的

资金，对实现在本世纪末年总产 值 翻两番的宏伟战略

目标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充分地发挥折旧基金

的作用，我认为：

第一，要加强对折旧基金的管理，进一步明 确折

旧基金的使用原则和方向。今后一个时期，无论国家

财政集中的折旧基金，还是企业和企业主 管部门掌握

的折旧基金，原则上都应全部用于固定资产的更 新和

技术改造，不得用于基本建设。

第二，适当提高折旧率。可以考 虑 根 据 不 同 部

门，不同行业，分期分批地把目前固定资产的折旧率

适当加以提高。提高折旧率后暂时影响财政 收 入减少

的部分，可以采取相应减少基本建设支出和适当提高

国家财政集中折旧基金的比例来解决。企 业主管 部门

集中的部分， 可以考虑取消。如果不取消，则要明 确

规定不准用于基本建设，只能用于企业之间 固定资产

补偿的调剂，即只能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

第三，改进提取折旧基金的办法。生产用固 定 资

产和非生产用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应当分别 提取，分

别计算， 分开使用。不能把应当用于生产 设施的折旧

基金， 用于非生产性设施。

留给企业的折旧基金，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 类

型的企业，分别确定留用比 例. 不 搞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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